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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辭任

及

股東週年大會重選董事之相關安排的變動

獨立非執行董事辭任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為「本集團」)之董事

會(「董事會」)謹此公布，楊岳明先生已提出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本公

司提名委員會主席及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之職務，自二零一九年八月一

日起生效。楊岳明先生確認因專注其他事務而提出辭呈，與董事會並無出現意見

分歧，亦無任何有關其辭任事宜而須知會本公司股東。

楊岳明先生出任獨立非執行董事逾五年期間，對本公司作出莫大貢獻，董事會謹

此表示衷心感謝，並祝願未來一切順利。

於楊岳明先生辭任後，董事會包括五名成員，包括兩名執行董事、一名非執行董

事及兩名獨立非執行董事，其中獨立非執行董事之人數低於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3.10(1)條所規定之最低人數。

楊岳明先生亦擔任本公司提名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成員及薪酬委員會成員。

於楊岳明先生辭任後，審核委員會之成員人數由三名減少至兩名，因而低於上市

規則第3.21條所規定之最低人數；以及提名委員會主席懸空，因而未能符合上市

規則附錄十四條文A.5.1之規定。

本公司將在實際可行之情況下盡快，及最遲於二零一九年八月一日起計三個月內

採取措施以符合上市規則之規定，並會在適當時候另行公布。



股東週年大會重選董事之相關安排的變動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均為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一日之通函(「通函」)、股東週年大會

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代表委任表格」)以及日期為二

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之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度報告(「年

報」)，當中載有(其中包括)將訂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三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上重選本公司董事之建議決議案。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通函及年報上披露，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的退任董事楊岳明先

生願意於股東週年大會重選連任董事。 

鑒於楊岳明先生辭任，董事會將從股東週年大會表決撤下普通決議案第2(b)項

「重選楊岳明先生為董事」。

除上述者外，代表委任表格保持不變。除不會對普通決議案第2(b)項的投票表決

或點票者外，代表委任表格維持有效。

承董事會命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

張裘昌

董事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一日

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包括非執行董事張聰女士；執行董事張裘昌先生及林栢昌先

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俞漢度先生及劉志華先生。


